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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为适应法律职业教育的需要，培养学生处理法律实务的工作能力，宁夏司

法警官职业学院组织本校承担专业课程教学的骨干教师编写了系列教材，这

本《法律文书教程》就是其中一部。

本教程是基层常用法律文书制作的基础性教材。教程浅显易懂、重点突

出、针对性强、覆盖面广，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为培养业务素质高，实战能力强

的应用型、复合型政法人才提供了较为实用的文书制作的指导，对基层法律文

书制作知识的普及和法律工作人员职业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本教程由法律文书制作基础、常用诉讼法律文书、笔录训练文书、劳动法

律文书和司法文书五个主题学习单元组成。与其他同类教材相比，具有如下

特点：

第一，内容体系的针对性。法律文书的种类非常庞杂，但不同岗位涉及的

法律文书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为此，本教程在文书的选取上，试图突破体系性

和全面性的束缚，在分析学生就业工作岗位主要面向基层做辅助性工作的基

础上，明确上述岗位在法律文书制作方面的基本要求，继而以此为依据确定各

单元学习主题，设计教学内容，构建了全新的模块式课程内容体系，力求摆脱

以往法律文书教学中学生学了所有的文书，却写不好一个文书的困境。

第二，教程体例的创新性。法律文书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应用性和实践性。

传统的以文书基本格式和规范性为主要知识点的理论讲授模式，难以达到培

养和提高学生法律实务综合实践能力的目的。为此，本教程在体例设计上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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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驱动”教学模式相对应，将每一个具体法律文书作为一项实训项目，对应

“任务描述、知识储备、文书格式、实例示范、学生训练”等实训步骤设计体例结

构，力求通过体例创新引导课程教学模式的改革，真正发挥教材在教师教学和

学生学习中的重要作用。

第三，教学要求的层次性。本教程根据职业岗位需要，突出常用与重要的

文书，对学生提出了不同层次的教学要求。制作实训部分涉及的相关法律文书

要求学生必须掌握；技能拓展部分涉及的相关法律文书要求学生了解即可。

本教材由哈新文担任主编，哈新文、宋云仙负责修改和统稿，各学习单元

撰写人员如下（以撰写单元先后为序）：

哈新文：第一单元

温丽珍：第二单元

史云：第三单元

巩红霞：第四单元

朱敏：第五单元

本教程在编写过程中，宁夏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党委书记张广平给予了悉

心指导，宁夏天盛律师事务所、宁夏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法律援助站提供了相关

案例和文书实例，在此深表感谢!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疏漏之处，

衷心希望各位专家、同人批评指正。本教程在写作过程中参考、引用了一些著

作、教材、网络媒体资讯等，借鉴了一些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有的进行了注释

或列于书后参考文献中；有的可能疏于呈列，敬请见谅。在此，我们真诚地向诸

位专家学者致谢!

编写组

2014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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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法律文书概述

【学习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掌握法律文书的概念和基本特点，了解法律文书的历

史沿革。

【基础理论】

项目一 法律文书的概念、特征

一、法律文书的概念

法律文书，是指我国的公安部门、国家安全部门、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

监狱行政部门、公证机构、仲裁机构、律师事务所以及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在诉讼和非诉讼的法律实务中按照法定程序，就具体案件或法律实务适用法

律而制作的具有法律效力或法律意义的各种文件的总称。简言之，法律文书就

是进行各种法律活动所依法制作的文件的统称。

二、法律文书的特征

1. 法律文书的制作主体，包括我国的司法机关、行政部门、法律授权的专

门组织，涉及诉讼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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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律文书的适用范围是各类诉讼及非诉讼案件。

3. 法律文书必须依法制作，既要依实体法，又要依程序法。

4. 法律文书一部分具有法律效力，一部分具有法律意义。

项目二 法律文书的基本特点

一、法律文书制作的合法性

合法性是指法律文书的制作必须符合法律规定，也就是要有法律依据，不

能凭主观意志制作，具体有：

（一）依法制作

各类诉讼文书在制作时首先要符合我国的三大诉讼法的要求，其次还要

符合相应的实体法的要求。诉讼文书要符合有关法律规定的要求。例如，刑事

案件中适用各种法律文书既要符合我国刑事法律中实体法的要求，又要符合

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又如，制作仲裁文书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的

有关规定。

（二）依照法定格式制作

各类文书制作必须依照权威部门制定的规范格式进行制作。如公安部制

定下发的《公安部门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2002年 1月 1日起施行的《人民

检察院法律文书格式（样本）》，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人民法院诉讼文书样式》

等，这样就形成了我们制作各类法律文书的依据。

二、法律文书形成的格式性

所谓格式性，就是指文书在制作中许多部分形成了固定的、格式化的内

容，把握这些要点，是正确制作法律文书的前提。

（一）当事人称谓的统一性

各类法律文书中，当事人是参与法律活动的主体，必不可少。关于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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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称谓，在各类法律活动中，一定要和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相一致，不可随意

书写。例如，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分别被称为自诉人、被害人、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上诉人、罪犯等。民事、行政案件的

当事人在不同的文书中又分别被称为原告、被告、第三人、申请人、被申请人、

上诉人、被上诉人、申诉人等。诉讼代理人有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和委托代

理人等。不同的称谓，反映出了当事人在诉讼中不同的诉讼地位，因此，称谓要

固定，不能混用。

（二）法律文书结构的固定化

绝大部分的法律文书均呈现首部、正文、尾部三部分的固定结构，这是法

律文书与行政文书的一个显著区别。法律文书的首部一般包括制作机关、文书

名称、文书编号、当事人基本情况、案由及案件来源等。正文一般包括案件事

实、基本证据、处理理由、处理结果或意见等。尾部一般包括署名、日期、交代事

项、附注事项等。这是大部分特别是文字叙事类文书的基本结构，当然也有一

些简单的文书会在这些固定结构中删减部分内容，形成结构不尽相同的文书。

（三）法律文书用语的成文化

法律文书中的许多用语是文书格式中统一规定的，不能更改。如一些文书

的案由、案件来源部分，交代上诉权、申诉权部分及结束语部分和固定段落的

领首语言等。例如，一审民事判决书的事实部分各段领首语言分别为：“原告诉

称、被告辩称、第三人述称、经审理查明。”一审刑事判决书尾部交付上诉权的

用语为：“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 2日起 10日内，通过本院或直

接上诉于××人民法院，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份。”

三、法律文书内容的法定性

法律文书的内容是由法律、法规或文件规范的，而不是由制作主体主观决

定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起诉状应当说明

下列事项：1. 当事人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工作单位和住所，法人或

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2. 诉讼请求和

所根据的事实和理由；3. 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所。”

第一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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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的《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样本）》中

对记叙犯罪事实应当讲明的内容作了明确的规定，即叙述犯罪事实时“应当写

明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被告人的动机、目的、手段、实施行为的过程、犯罪结

果和被告人在案发时的表现等内容，并以是否具有犯罪构成要件为重点，兼叙

影响定性处理的各种情节”。

四、法律文书语言的准确性

（一）语言使用的专业性

法律文书语言使用的专业性主要是指对法言法语的使用，法言法语在法

律文书中也称专业术语，它是法律对某一行为和事实的精确概括。因此要求制

作文书时，凡是应当使用法言法语的必须使用，不能用其他词语代替。例如我

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五种强制措施为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刑事拘留、逮

捕。有人将犯罪嫌疑人收押看守所这一情节表述为犯罪嫌疑人张某某被公安

机关“抓”了，这很不准确。“抓”了到底是被刑事拘留还是被依法逮捕？又如，

“被告人有投案情节”，投案是什么概念？投案和自首是两个概念，投案是主动

放弃犯罪，接受国家审判才能构成自首，如果投案后，听说司法机关还要处理，

又跑了，企图逃避法律追究，当然不能称为自首了。还有就是前文所述的当事

人的称谓一定要和法律法规相一致，也是语言专业性的要求。

（二）文字解释的单一性

法律文书语言的准确性的另一个要求就是语言文字必须具有单一解释的

特点，无论是说明情况，还是叙述事实，或阐述意见，其语言表述只能有一种解

释，否则将引起语言歧义，直接影响对当事人的最后处理，如“被告人张某某因

抢劫三次被判刑”，到底是张某某因抢劫了三次而被判刑，还是因抢劫被判了

三次刑，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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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三 法律文书的作用

一、法律文书是具体实施法律的重要工具

法律文书的制作是通过处理有关法律问题来保证法律的实施。如：民事判

决书一经生效，就意味着当事人要履行一定的义务，而相应的当事人则行使一

定的权利；批准逮捕决定书下达后，公安部门据此要履行逮捕的法律职能，犯

罪嫌疑人将被依法收押，这都有力地保障了法律的正确实施。

二、法律文书是进行法制宣传的重要武器

凡属公开的法律文书，从制作到使用都体现了文书的法制宣传作用，例

如：律师帮助当事人制作各类诉状，要向当事人宣讲法律的具体规定；公诉人

宣读起诉书，起到揭露犯罪、证实犯罪的作用；法官的公开宣判既是对当事人

宣布处理结果，又是对旁听人及当事人各方进行法律适用的宣传等。

三、法律文书是全部办案活动的重要凭证

法律文书通常是办案活动的忠实记录，也常常是前一阶段诉讼活动的终

点和小结，又是下一步诉讼活动的起点和文字凭证。如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

它既是对侦查工作的总结，又是审判工作的起点和开始依据。又如起诉状，它

既是当事人之间纠纷结束后的总结，又是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依据。

四、法律文书是检验办案水平的重要标志

法律文书是全部法律活动的记载，一些重要的特别是总结性的法律文书

制作质量的高低，直接体现了办案人员的水平。如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最

终要有判决主文，为什么要这样判，而不是那样判？文书中肯定什么，支持什

么，否定什么，反对什么，都应当于法有据、旗帜鲜明、态度明确，否则会影响办

第一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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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人员的形象，进而影响人民法院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项目四 法律文书的分类

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把法律文书分为不同种类。

一、按制作主体分类

按制作主体不同，法律文书可以分为：公安部门法律文书，人民检察院法

律文书，人民法院法律文书，监狱法律文书，公证仲裁文书，律师业务文书，当

事人及诉讼参与人提供的法律文书等。

二、按文书的功能分类

按照这个标准，法律文书可以分为：报告类文书，起诉类文书，裁判类文

书，决定类文书，通知类文书，笔录类文书等。

三、按文书的形式分类

按照这个标准，法律文书可以分为：填空类文书，表格类文书，笔录类文书

和文字叙事类文书。

项目五 法律文书的历史沿革

对法律文书的研究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说它古老是指在古代我

们已有了自己的法律文书，讲到它常新则指对法律文书的研究从古至今从未

间断过，探寻中国法律文书的发展历史，当然不能脱离中国古代灿烂的法制文

化。我们先从字面上去了解和理解法律文书产生的历史条件。

法律文书产生的条件有两个：一是成文的法律，二是统一的可以记载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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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国古代的法律是和夏朝国家同时产生的”。古籍中说：“夏有乱

政，而作禹刑。”所谓禹刑是夏朝法律的总称，而乱政，在剥削阶级眼里就是被

压迫、被剥削阶级的反抗。古人的这一条记述道出了中国法律起源耐人寻味的

线索，在奴隶制时代刑是法的表现形式，“狭义的刑是指刑罚手段”①，两者是不

可分的。但奴隶制的法律无论是禹刑，还是商朝的汤刑，“习惯法占重要地位，

法律仍保持秘密状态，奴隶主推行‘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政策”②。到了春

秋战国时代，李悝集诸国刑典而制作的《法经》六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

系统的封建法典，距今已有 2000多年。可见 2000多年前中国已具备了产生法

律文书的首要条件———成文的法律。

其次，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文字是商朝的甲骨文（考古发现），春秋战国

时，各国纷纷出现了自己的文字，直到秦灭六国，统一中国的同时，也统一了文

字，为法律文书的产生提供了第二个可能条件———统一的可以记载的文字，这

也距今有 2000多年了。

可以说中国古代距今 2000多年前应该有法律文书的产生和出现，但由于

作为文字载体的造纸术的发明在汉，因此，汉以前出现的法律文书只能从考古

发现中探究。1975年陕西岐山出土的一件青铜器上铸有一篇铭文，专家考证其

为西周晚期的一份判决书，这篇被称为“ 匜铭文”的文书是我们所看到的最

早的较为完整的法律文书了。1975年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出土的大量竹简，被称

为“云梦秦简”，这其中包含着大量的法律文书的样式和例证。

但总的说来先秦至南北朝这段历史中，保留完整的法律文书很少。隋唐以

来，大兴科举制度，在科举取士中有一项写判词（即现代的判决书）的考试，目

的是通过选拔任用的“父母官”将来断案时要有一定的下判能力。唐朝著名诗

人白居易应考试举子的要求，写了许多的练习文章，虚拟当事人为甲、乙、丙、

丁，虚拟事实，然后下判。由于判词的内容是虚拟的，后人将其整编为“甲乙

判”，也称“拟判”，以便和实判相区别，此举对科考举子影响很大，极大地推动

了古代法律文书的发展。

① 怀效锋主编：《中国法制史》，1版，5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② 怀效锋主编：《中国法制史》，1版，3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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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文书教程

到明清时代，法律文书的发展更加完备，出现了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后

来出现的《刀笔精华》之类的集子除判词外，还有不少诉状之类的法律文书。清

末开始吸收外国制作法律文书的经验，沈家本所编著的《考试法官必要》中，还

规定了刑事判决书的格式和写作内容，许多内容沿用至今。

民国时期基本沿袭清末法律革新时期的法律文书的格式。

新中国成立初期，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负责管理人民法院包括诉讼

文书在内的司法行政工作。1951年，司法部制定了《行政文书格式》，各级法院基

本按照《格式》要求制作各类法律文书。1980年 6月，为配合我国第一部《刑法》

和《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实施，司法部又修订了《诉讼文书样式》共 8类 64种。

1992年 6月，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并下发了《人民法院诉讼文书样式》共 14类

314种。这几年又先后补充完善了人民法院的法律文书，公安部于 1998年 5月

14日发布了《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对以前的格式作了补充、调整和

修改。最高人民检察院历时三年对以前几年的法律文书格式进行总结、补充和

删减，于 2002年 1月 1日起下发实施的《人民检察院法律文书格式》共 159种。

总之，法律文书从产生、发展到今天的成熟、完备，走过了一条不断探索、

艰难曲折的路，随着法律的日趋完善，法律文书的制作将更加完备。

【思考】

1. 请比较法律文书、司法文书和诉讼文书的异同。

2. 我国法律文书制作的基本特点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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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

常用诉讼法律文书

【学习目标】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了解常用诉讼法律文书的概念和分类，掌握常用诉讼

法律文书制作的基本要求、制作方法，并能熟练操作。

基础理论

一、常用诉讼法律文书的概念

常用诉讼法律文书，是指律师或者当事人和司法机关在诉讼过程中，根据

事实和法律规定，制作和使用具有法律效力或法律意义的各种法律文书的总

称，如诉状类文书、代理词、辩护词等。

二、常用诉讼法律文书的分类

司法实践中，诉讼文书范围广泛、种类繁多，内容也各不相同。根据不同的

标准，可以进行不同的分类。

根据文书制作主体的不同，可以将诉讼法律文书分为律师代书的文书和

律师自用的文书两大类。律师代书的文书是指律师根据委托人的委托，代替委

托人书写的相应法律文书，如起诉状、答辩状、申请书等，其制作主体为委托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